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慢性脑血管疾病防治研究基金（众生基金）工作方案

1.  宗旨
慢性脑血管疾病防治研究基金（众生基金）的宗旨为：推动广东省医院药学科研发展，为广大医院药师创造学术交流及科研机会，提高广东省医院临床用药学科建设，优化慢性脑血管疾病防治合理用药，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使用。

2.  委员会组成
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由广东省药学会相关专业委员会成员及三甲医院临床或药学专家等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组成。

3．基金申报运行流程
3.1  项目方向：本项目以下列研究方向为主，申报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符合方向的课题进行申报：
（一）慢性脑血管药物作用机制与靶点研究;
（二）慢性脑血管药物个体化/精准用药;
（三）慢性脑血管疾病药物临床路径与用药规范化研究；
（四）药学服务中慢性脑血管疾病管理的相关研究；
（五）其他慢性脑血管病药物相关的药学评价与研究。
3.2  项目：20个课题，其中资助经费50000元的3个（其中药学基础研究项目2个，药学临床研究项目1个）、30000元的5个（其中药学基础研究项目3个，药学临床研究项目2个）、10000元的12个（药学临床研究项目12个）。由评委会评审决定。所有项目的资助周期为1年，如确需要可延期1年，但需提交延期报告，格式参照结题报告书。
3.3  具体流程：药学会发项目申报通知到各医院药学部门→医院药学部门向药学会提供科研方案→评委会评审方案的合理性，选出立项项目→立项单位签订立项合同书→药学会将经费转入立项单位→项目研究→向药学会交结题报告→评审→通过评审的结题报告由药学会备案。
[bookmark: _GoBack]3.4  项目申请：广东省行政区内二级以上医院药学人员可向广东省药学会提出项目申请（每家医院限报1个项目），提交指定项目申请书，申请书须经申请者单位同意并签盖公章。评委会评选出20个项目并确定资助金额，立项单位须在名单公布后15个工作日内与本会签订《广东省医院药学研究基金立项合同书》。
3.5  科研经费：项目立项后，广东省药学会将项目经费转入立项单位。根据国家财务审计政策，立项单位在收取科研基金后，须在15个工作日内提供税务发票。由立项单位监督管理经费的使用，保证专款专用。
3.6  结题：项目完成后，立项单位应向评委会提交项目结题报告与单位财务部门出具的经费使用清单，由评委会负责评审。评审通过后的项目结题报告应分别交赞助单位及药学会备案。凡未提交项目结题报告或其内容不真实的，本会保留追究责任。
3.7  知识产权：科研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研究者所有，但赞助单位可以在其资料中无偿引用该研究成果。

